
公務機密宣導─淺談機敏會議資料保密作為 

保密作為及可行方式如下： 

一、研訂機敏會議保密措資料施 

為落實機敏會議資料保密機制並明示保密責任，政府機 

關應審慎評估自身業務特性並研訂保密措施，內容建議如 

下： 

（一）機敏會議資料應使用隔離電腦處理，不得使用於連 

結網際網路之電腦設備。 

（二）機敏會議資料相關檔案及紙本均應加註「機敏資料」 

之浮水印文字。 

（三）機敏會議資料首頁註記「本資料因具機敏性質，相 

關人員應行保密」等文字，並應分別編號。 

（四）會議使用不可攜回之機敏資料，均應於會議後按編 

號收回，若因公務需要留用，應經主席核准並簽收。 

（五）召開機敏會議時，於會議開始前，主辦單位應提示 

與會人員知悉，並於簽到表上註記「本會議因具機 

敏性質，與會人員應行保密」等文字。 

（六）禁止透過網際網路（如電子郵件）傳送機敏會議資 

料；惟若確因公務需要透過網際網路傳送者，應刪 



除涉密內容，該部分資料則另採書面發送並經簽收 

程序。 

（七）退休離職或職務異動時，在職期間所經手或保存之 

機敏資料，應列入移交或依規定銷毀。 

（八）機敏會議應以秘密方式舉行，並選擇單純或有隔音 

設備之場所以防止竊聽，同時禁止非相關人員隨意 

進出。 

二、加強保密宣導以及教育訓練 

由於機敏會議資料外洩多屬人為因素，其中又以機關同 

仁故意或疏失者居多，因此欲降低資料外洩的機率，最主要 

應從培養同仁保密觀念著手。各機關應將現行法令規定、內 

部保密措施、洩密案例以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等，透過教育 

訓練或機關內部網路等方式加強宣導，務使每位同仁均能了 

解相關保密規定、法律責任及具體作為，以養成落實機敏會 

議資料保密之習慣。 

三、落實資訊安全稽核 

為機先發掘資安漏洞，同時檢視機關同仁實際執行保密 

情形，政府機關應定期或不定期（如當發生重大洩密案件時） 

執行資安稽核檢查，藉此改善缺失並提高防火牆功能以防駭 



客入侵。 

四、將機敏會議資料列入保密檢查之重點項目 

因機敏會議資料多屬公文之附件，故亦為機密文書之範 

圍。準此，其是否以機密文書之方式辦理收發、傳遞、歸檔、 

清查、機密等級變更（或註銷）及銷毀等程序，應一併列入 

公務機密維護檢查項目。除藉此檢討相關保密措施是否確實 

及督促同仁提高警覺外，並可發掘洩密案件線索，實具多種 

意義。 

五、強化主管考核監督 

單位主管對於該管業務及屬員狀況最為了解，故若能落 

實業務督導及人員考核，自可發揮防患於未然之效果。當單 

位主管處理屬員所簽辦之機敏會議資料時，除應善盡督導之 

責外，若屬員有工作不力、交往複雜、財務狀況不良、經濟 

來源可疑，或曾遭檢舉操守風評不佳時，則應加強輔導考核 

作為，並適採必要之防處作為，以防範洩密情事發生。此外， 

對於執行良好者從優獎勵，對於執行不力者則依規定懲處， 

藉以促使機關同仁重視保密工作並具體執行。 

（本文摘錄自清流雜誌） 


